
证券代码：301365 证券简称：矩阵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5

矩阵纵横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7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矩阵股份 股票代码 3013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浩然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田
中心区金田路 4036号荣超大厦 1701、1702

传真 -
电话 0755-83222578
电子信箱 stock008@matrixdesig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业务，主要服务的项目类别为住宅地产的售楼处、样板间等空

间领域。 在非住宅领域，公司业务涵盖办公、酒店、教育、康养、文化场馆等业态领域。
（1）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根据公司的业务分类，主要分为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业务。 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是建筑空间装修

装饰过程中极富创新创意要素的环节，旨在为业主创造舒适、优美的人居空间。
空间设计业务：是指建筑物的室内空间在装修装饰之前，设计者按照装修装饰目标，就空间的功

能定位、风格定义、美感呈现等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并用图纸和文件表达出来的过程。 公司空间设计业
务的执行流程，通常分为概念设计、深化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配合四个阶段。

软装陈设业务：是指在已完成硬装的室内空间的基础上，对空间内的软装元素进行设计、定制、装
饰、布置，最终为客户打造出可供直接使用的空间。“软装元素”是指空间中所有可移动的元素，包括家
具、灯具、布艺、绿化、其它装饰品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的盈利模式为： 通过为客户提供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服务， 收取相应的设计费用或服务费

用。
2）业务承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模式和客户直接委托模式两种方式承接项目。
①招投标模式
招投标模式是目前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行业承接业务较为常见的模式。 公司依靠已经建立的各

种业务渠道，通过信息网络和客户关系，广泛收集与自身业务有关的项目信息。 同时，经过多年市场历
练，公司通过设计品质和优质服务建立了业界口碑，部分招标单位会主动向公司发出竞标邀请。

针对其中有意承接的项目，公司综合评判客户情况、项目的经济价值等因素，经过公司内部分析
与决策决定是否参与投标。 经过评估确立投标意向后，根据客户要求撰写并提交投标文件。 在确认项
目中标后，双方就相关合同条款履行商务谈判程序，达成一致后签署项目合同，项目工作正式开展。

②直接委托模式
直接委托模式为客户综合考虑服务单位的设计能力、服务品质、过往合作经历、资信水平、品牌影

响力等因素后直接选定服务单位。 经过在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行业多年的深耕发展，公司在行业内形
成了较强的品牌效应，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在经营中重视对客户关系的维护和管理，因而部分非
必须招标项目的客户会根据自身建设项目的需要，直接委托公司承担项目任务。 对于该类项目，公司
在获取项目信息并综合评审可行后，就该等项目进行提案，确定项目团队、开展项目立项，获得客户认
可后，双方举行商业谈判、签署项目合同，项目工作正式开展。

3）项目执行模式
公司已在空间设计与软装陈设行业深耕多年， 对于空间设计服务和软装陈设服务已经形成了一

套完善的内部执行流程。 公司承接项目之后，首先根据客户需要和项目定位进行初步研究，对项目特
点及难点进行初步判断，综合考虑项目人员的专业方向、工作量安排、同类项目经验等因素，审慎选择
项目团队。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市场部、采购部等部门与项目团队密切配合，严格按照公司管理流
程执行项目工作，确保项目质量。

4）采购模式
根据采购内容是否与项目直接相关，公司的采购类型分为项目型采购与非项目型采购，具体情况

如下：
①项目型采购
项目型采购的主要内容是陈设品、辅助设计服务等内容。 其中，陈设品主要是软装陈设业务中采

购的家具、灯具等，用以对室内空间进行最后的陈设与效果呈现；辅助设计服务主要是施工图、效果图
的辅助设计。

②非项目型采购
非项目型采购主要是公司的物业租赁采购， 日常经营所需要的办公用品采购， 计算机软硬件采

购，差旅服务采购及员工福利采购。 公司根据采购计划及日常实际需要进行采购，该等采购主要由公
司行政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统一管理并执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022,245,788.41 2,005,054,327.10 2,005,429,106.08 0.84% 1,027,211,986.21 1,028,995,59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48,906,714.03 1,764,101,626.79 1,764,476,405.77 -0.88% 620,024,115.25 620,118,761.60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29,276,954.06 794,486,140.08 794,486,140.08 -33.38% 886,351,484.86 886,351,48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954,329.96 165,179,536.06 165,459,668.69 -79.48% 219,850,306.64 219,944,95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569,386.26 151,211,621.71 151,491,754.34 -87.08% 216,776,288.01 216,870,93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2,879,160.74 52,427,253.65 52,427,253.65 191.60% 131,131,274.48 131,131,27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1.79 1.19 -84.03% 2.44 1.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1.79 1.19 -84.03% 2.44 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4% 20.72% 20.75% -18.81% 45.87% 45.8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

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
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
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
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
交易，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每股收益差异原因：原 2022年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以加权后股本 92,500,000 股计算，2022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为 1.79元，稀释每股收益 1.79元。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数， 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共计转增
60,000,000股。 现以加权后股本 138,750,000股计算，2022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1.19 元， 稀释每股收益
1.19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6,072,804.16 144,913,423.28 107,891,977.09 170,398,74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47,280.63 21,160,514.97 7,962,242.60 -10,915,70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275,307.89 17,126,146.06 6,490,341.53 -19,322,40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6,005.86 29,771,952.46 41,695,115.30 74,616,087.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070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15,90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冠 境内自然人 22.06% 39,705,882 39,705,882 不适用 0
刘建辉 境内自然人 17.21% 30,970,589 30,970,589 不适用 0
深圳市天玑玉
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6% 19,539,966 19,539,966 不适用 0

深圳市几善优
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4% 16,278,136 16,278,136 不适用 0

深圳市迷凯斯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81% 15,859,156 15,859,156 不适用 0

王兆宝 境内自然人 4.41% 7,941,177 7,941,177 不适用 0
深圳市合纵连
横设计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 3,355,094 3,355,094 不适用 0

刘芳 境内自然人 0.75% 1,350,000 0 不适用 0
沈道义 境内自然人 0.34% 614,500 0 不适用 0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19% 35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王冠为矩阵股份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矩阵股份 22.06%的股权；2.王冠为天玑玉衡
投资、几善优合投资、迷凯斯投资、合纵连横咨询的实际控制人，并持有天玑玉衡投资
10.22%、几善优合投资 24.83%、迷凯斯投资 13.63%、合纵连横咨询 16.10%的出资份额；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沈道义 新增 0 0.00% 0 0.00%
袁东红 新增 0 0.00% 0 0.00%
曹春苗 退出 0 0.00% 0 0.00%
喻鸣 退出 0 0.00% 0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部分募投项目延长建设期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长建设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建设内容、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智能设计平台建
设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 的两个投资项目进行延长建设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长建设期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8）。

2、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并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70元（含税），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 80,400,000元（含税）。 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共计转增 60,000,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公司已于 2023年 6 月 2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施完毕本次权益分派。

3、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解除限售
2023年 5月 22日，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的 1,546,056股股份解除限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4、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2023年 11月 22日， 公司对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 1,350,000 股股份解除限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5、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总部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该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亦不改变项目实施主
体、投资总额；同意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部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和“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建设
期，由原定 2024年 2月 6日延期至 2027 年 2 月 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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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新环保 股票代码 3012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时权 李仝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
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
基地景盛北一街 4 号 3-9
号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
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
基地景盛北一街 4 号 3-9
号

传真 010-80829769 010-80829769
电话 010-80829768 010-80829768
电子信箱 dsh@hxepd.com dsh@hxep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是一家专业处理固体废物并进行资源化利用的科技驱动型环保企业。 公司自成立起即致力

于服务社会，资源再生。 公司主要业务为：电子废弃物拆解、报废机动车拆解、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再利
用、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再利用。

产品主要包括公司通过拆解电子废弃物、报废机动车得到的拆解产物，包括金属类、塑料类、玻璃
类和废部件类等再生材料以及可供出售的危险废物。 公司将可供出售的拆解产物对外销售给再生金
属冶炼企业、塑料制造企业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 同时，公司将电子废弃物拆解过程中产生的荧
光粉、含汞灯管和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和含氟制冷剂、聚氨酯泡棉等有害废物交由有相关处理资质的
企业处置。

本公司根据实际运营和战略管理需要，成立了三个电子废弃物拆解基地，并根据地域特点、业务
发展需求，建立 11 家子公司，旨在打造技术先进的固废处理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通过科技驱动、产
销联动，解决行业痛点，体现差异化竞争优势。

公司业务布局见下图：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经过多年不断探索与发展，现已形成从电子废弃物拆解、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再利用和报废机

动车的回收拆解，到对其资源化利用得到再生材料和回收再利用产品，再到将此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危
险废物和其他共计 36大类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的较为完整的业务链条。

1、盈利模式
公司盈利主要来自于销售电子废弃物拆解产物、 报废机动车拆解产物和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再利

用产品以及通过拆解电子废弃物中的“四机一脑”向财政部申领基金补贴，此外，公司向产废单位提供
危险废物处置服务并收取服务费。

2、回收/采购模式
电子废弃物
公司主要向个人回收商和企事业单位回收“四机一脑”等电子废弃物，其中个人回收商所占比重

较大。 公司与所在区域及周边地区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回收合
作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货源的稳定性。 公司结合当时拆解产物的销售价格以及公司的库存情况
来制定回收价格， 公司会将回收价格发送给电子废弃物回收商， 如果电子废弃物回收商认可上述价
格，就可以将电子废弃物运送至公司。

另外，公司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指定环保回收机构，子公司云南华再是云
南省保密局认定的淘汰报废涉密办公自动化设备及存储介质集中销毁定点承销单位。 当上述行政事
业单位有报废电子设备需求时会与公司联系，公司遂派人前往现场开展回收工作，将回收的电子废弃
物运回公司，并对其进行登记及编码入库。

报废机动车
公司主要从个人、行政事业单位、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4S店和整车厂处回收报废机动车。 公司

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主要包括私家车、营运车辆、达到报废年限的政府机关用车、强制报废车辆、罚没车
和汽车生产企业的试验车。 公司采购报废机动车价格主要根据车型、重量、品牌、使用年限、零部件缺
失和磨损程度、供应商类型及回收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其中，专业从事代办报废机动车注
销证明的个人从事该行业较久，对市场行情较为了解，因此向此类个人供应商的采购价格是市场充分
竞争的结果。

此外，公司还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理想制造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
司等大型供应商有多年的稳定合作，这些供应商通过招标确定拆解企业，具有固定的定价模式，参考
废钢铁的价格乘以车辆的重量来确定采购价格。

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再利用
公司主要向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及大型金融公司回收达到预定使用期限或提前报废的服务器和

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电子部件及其他电子办公设备等，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及大型金融公司主要通过
招投标和商务谈判的形式选取回收企业。 公司会关注各大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电子设备报废计划，结合
产品需求情况和产品市场价格确定采购计划，并准备商务标书参与投标或者进行商务谈判。 上述大型
互联网科技公司及大型金融公司会与公司签订出售协议， 并在协议中约定回收服务内容和回收设备
明细。

此外，部分从企事业单位回收的废旧电子设备也具备回收再利用价值，回收模式与从企事业单位
回收电子废弃物的模式相同。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处理行业通常具有付费处置的特点。 根据规定，产废单位须妥善贮存危险废物，并及时

交由具备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运送至危废处置单位进行付费处理。
公司与产废单位建立联系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产废单位通过公开信息主动与公司联系；二是公

司主动拜访有危险废物处理需求的企业。 在确认合作之前，公司会对危险废物进行取样化验，在确认
该危险废物属于公司处理能力范围之内后， 根据该危险废物的处理难度及市场行情等因素与客户谈
判确定最终处置价格，并签署危险废物处理服务合同。

3、销售模式
电子废弃物和报废机动车拆解业务
电子废弃物和报废机动车拆解业务的最终产物较为类似， 其销售模式也较为类似， 均为直接销

售。 公司拥有稳定的客户群体，与多家客户签订了框架合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产量较大、并且质量标准相对统一的金属类、塑料类、玻璃类、废部件类产物会通过公司自主

开发的在线竞拍平台进行销售。 公司销售部门根据库存情况制定销售计划，将待售拆解产物信息及底
价在在线竞拍平台上发布，客户在竞拍平台进行报价，报价最高者中标，中标企业自行前往公司提货，
公司一般采用“款到放行”的原则发出货物。 未通过在线竞拍平台销售的金属类、塑料类、玻璃类和废
部件类产物以及全部的零部件类产物和可供出售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线路板、废三元催化剂和废铅
酸蓄电池）一般通过线下询价的方式销售，其中，危险废物出售给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

公司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和报废机动车拆解业务亦会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对外销售。 对
于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公司及子公司利用自主开发用于货物销售的竞拍平台，实现客户通过微信公
众号“华新环保在线”对拆解产物进行竞拍销售，实现拆解产物对外销售价格的充分竞争，减少议价比
价流程，缩短议价的时间。 对于报废机动车拆解产物，如废钢铁、废塑料等通过微信公众号“华新环保
在线”对拆解产物进行竞拍销售。 对于报废机动车拆解的废旧零部件，公司使用微信小程序“汽配淘”，
对外销售废旧零部件。

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再利用
公司废旧电子设备再利用产品采取直接销售模式。 公司在收到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及大型金融

公司处置废旧电子设备的信息后，根据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及大型金融公司提供的《设备清单》向有
意向的下游客户询价， 公司会综合下游客户的报价和历史合作情况选择销售对象并签署设备销售合
作协议，并向客户收取一定的保证金。 随后，公司会参考客户的报价，预留合理利润空间后向大型互联
网科技公司及大型金融公司报价，如未中标则向客户返还保证金；如中标，客户应在约定的时间内交
付剩余货款。

危险废物
目前，公司对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后不产生销售产品，不涉及产品销售。 通常情况下，公司与客户达

成合作意向后签定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综合考虑危险废物类型、处置成本、运输距离、处理量等因
素确定处置单价，并根据处置量与产废单位进行结算。 未来，随着公司危险废物资源再利用业务建设
完成投入生产，将会生产出高价值的贵金属、化工原材料等各类产品，届时公司将根据产品属性、产品
价值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273,090,667.35 2,268,088,237.03 2,267,561,373.06 0.24% 1,209,377,399.09 1,209,310,807.9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50,064,475.87 2,020,962,558.01 2,020,740,866.30 1.45% 981,629,200.61 981,549,740.1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30,028,428.38 752,215,415.22 752,215,415.22 -2.95% 781,720,921.35 781,720,921.3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8,628,176.14 111,707,158.41 111,564,927.17 -20.56% 156,409,837.62 156,330,377.1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76,473,674.64 105,812,879.94 105,670,648.70 -27.63% 149,668,099.48 149,588,639.01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662,663.00 85,876,020.60 85,876,020.60 -71.28% 83,682,038.47 83,682,038.47

基本每股收
益（元 /股） 0.29 0.49 0.49 -40.82% 0.69 0.69

稀释每股收
益（元 /股） 0.29 0.49 0.49 -40.82% 0.69 0.69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4.36% 10.76% 10.74% -6.38% 17.33% 17.3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

第 16号”）。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
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
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上述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上述
交易，企业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 上述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对租赁业务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
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解释第 16号的规定进行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0,357,897.05 204,842,987.83 173,198,767.95 191,628,77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742,754.56 34,819,660.46 19,225,925.30 6,839,83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022,833.46 30,983,431.72 15,863,253.70 3,604,15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21,387.69 -25,732,936.25 -13,033,516.61 75,550,503.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69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军 境内自然
人 15.17% 45,974,306 45,974,306 不适用 0

沙越 境内自然
人 10.29% 31,172,221 31,172,221 不适用 0

北京恒易伟业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19% 27,840,000 27,840,000 不适用 0

上海科惠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92% 24,000,000 0 不适用 0

嘉兴青域易禾
创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嘉
兴青域敦行创
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5.00% 15,133,922 0 不适用 0

林耀武 境内自然
人 3.96% 12,000,446 12,000,446 不适用 0

包如荣 境内自然
人 3.88% 11,764,706 0 不适用 0

张玉林 境内自然
人 3.76% 11,384,603 11,384,603 不适用 0

李云飞 境内自然
人 2.37% 7,177,034 0 不适用 0

浙江凯喜雅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7% 6,89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张军、 沙越系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 员工持股平台北京恒易伟业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包如荣与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
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浙江凯喜雅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6,890,000 2.27%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5,796,753 1.91%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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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22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4月 22日的交易时间 9:15-

9:25，9:30 -11:30，13:00 -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4月 22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号建工大厦 3层 32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富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361,246,1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04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59,432,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77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813,4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71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813,4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7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813,4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713％。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议案 1.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52,6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64％；反对 19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3298％；反对 19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议案 2.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52,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64％；反对 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4％；弃权 1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3298％；反对 8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706％；弃权 1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5.99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议案 3.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52,6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64％；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3％；弃权 6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3298％；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253％；弃权 6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3.6450％。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议案 4.00《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77,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4％；弃权 8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5,0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139％；反对 8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706％；弃权 8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6155％。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议案 5.00《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77,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168,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139％；反对 168,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6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议案 6.00《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77,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168,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139％；反对 168,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6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议案 7.00《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077,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3％；弃权 4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139％；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253％；弃权 4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2.2609％。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议案 8.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118,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7％；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6,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747％；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2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余汶桂、谢凤仪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关于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ST中嘉 公告编号：2024-11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中嘉、证券代

码：000889）在 2024年 4月 18日、2024年 4月 19 日、2024 年 4 月 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通过书面、电话、微信等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进行核实，并对下列事项作出核实结论：
1、截至目前，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

股票。
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涉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4年 1月 31日披露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6），预计公司 2023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10,060.80万元–15,091.19万元。业绩预告的数据由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以本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
计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公司要求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
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额返还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股权交易对价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
币 51,740.00 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的仲裁事项，已经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
未确定开庭时间，裁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起诉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
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裁决，裁决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最终需以法院后续审理裁判结果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形。
6、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003019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4-023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生（Michael Chao-Juei Chiang）及宝德阳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

生（Michael Chao-Juei Chiang）控制的宝德阳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阳科技”），计划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拟增持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2、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宝德阳科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08,1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6%，累计增持股份金额为
16,053,302.77元（不含交易费用），宝德阳科技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宝德阳科技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宝德阳科技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本次增持前，宝德阳科技未持有公司股份，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生

（Michael Chao-Juei Chiang） 控制的 IPC Management Limited（以下简称“IPC”） 持有公司股份
50,284,25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75%。

3、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生（Michael Chao-Juei Chiang）、宝德阳科技、IPC 在本次增持计划披
露之日前 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4、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生（Michael Chao-Juei Chiang）、宝德阳科技、IPC 在本次增持计划披
露之日前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并认为在当前股价下公司股票具

备投资价值。 宝德阳计划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
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拟增持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 元/股。 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2）。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自 2024年 1月 25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宝德阳科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08,100 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6%， 增持股份金额为
16,053,302.7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四、增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宝德阳科技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宝德阳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 0 0.00% 908,100 0.56%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形，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增持人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本次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 本次增持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生（Michael Chao-Juei Chiang） 合计控制公司股份

51,192,35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30%。
五、备查文件
1、宝德阳科技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股

份的专项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4-025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高科”）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起不再为长春吉大正

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但根据国投高科出具的《关于持股意
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函》，其减持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时需对减持计划进行预披露，如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则需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披露减持计划，如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则需至少提前 3个交易日预披露减持计划。

2、 根据公司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情况，公司回购专户账户中股份数量为 5,219,800 股，公司
目前总股本为 195,915,427股，本文中计算相关比例时所用总股本基数均为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股份后的数据即 190,695,627股。

一、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国投高科持有公司 2,576,000 股股份，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账户股份数后总

股本的 1.3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相关安排
1、减持原因：国投高科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4、减持方式、数量及比例：在减持期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 2,576,000 股股份（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
账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1.35%），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之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公司剔除回
购专户账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账户股份数后总股本
的 1.35%（若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上述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5、减持价格：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违反国投高科签署的
相关承诺。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国投高科承诺一致， 承诺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21-065）等披露文件。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不存在差异。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国投高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推进本次股份减持计划进程，本次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完成时间、减持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在减持期间，国投高科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国投高科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国投高科出具的《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函》《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代 公告编号：〈万〉2024-03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14：30 起在深圳市盐

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号万科中心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为了便于股
东参会，提高会务服务质量，公司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提示如下：

一、非现场参会注意事项
如无法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可通过网络投票方式、H 股股东可通过委托大会主席投

票方式参加。 A股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参阅公司 2024年 4月 9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现场参会注意事项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按照以下分类指引进行报名， 公司将向报名登

记成功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反馈确认信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携带相关证件到场，委托出席的股东代
理人除相关证件外还需携带委托书原件到场。

1、亲自出席会议或委托他人出席的 A 股个人普通股股东：请在 2024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7:00 前
扫描下方二维码，通过公司股东大会报名系统进行报名登记；

2、A 股法人普通股股东：请在 2024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7:00 前扫描下方二维码，通过公司股东大
会报名系统提交相关股东证明资料及授权委托资料电子版；

公司股东大会报名系统二维码
（报名将于 2024年 4月 23日中午 12:00正式开启）
3、通过融资融券持有 A股的投资者：请在 2024年 4月 29日下午 17:00前将相关股东证明资料及

授权委托资料电子版发送到 IR@vanke.com进行报名登记；
4、H 股股东：请在 2024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7:00 前拨打+86（755）2560 6666 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报名登记事宜。
5、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自理。
三、联系方式
股东如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任何疑问，可在 2024年 4月 29日前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电话：+86（755）25606666转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86（755）25531696（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邮箱： HYPERLINK“mailto:IR@vanke.com“IR@vanke.com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5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585号）以下简
称“批复”），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2日


